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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塔油服财〔2024〕01号

关于印发《新疆博塔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差旅费

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新疆博塔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差旅费管理办法（修订

版）》经公司党委会、职代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原差旅费管理制度（博塔油服财【2019】4 号）同时废止。

本差旅费管理制度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执行。

新疆博塔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 5日

新疆博塔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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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博塔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差旅费管理办法（修订版）

1  规范内容的界定

1.1  为规范新疆博塔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 差旅费支出、报销管理，结合公司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1.2  本办法所指的出差是指公司员工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参

加会议、培训及从事相关工作的公务事宜。

1.3  差旅费是指公司员工因公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发生的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城市间交通费

和住宿费凭据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实行定额包干。

1.3.1  城市间交通费是指公司员工因公到常驻地以外地区

乘坐飞机、火车、客车、轮船等费用。

1.3.2  住宿费是指公司员工出差期间入住宾馆、饭店、招待

所发生的房租费用。

1.3.3  伙食补助费是指公司员工出差期间的伙食补助费用。

1.3.4  市内交通费是指公司员工出差期间的市内交通费用。

1.3.5  因公务行程变更或天气等不可抗力导致退票，报销退

票费。

1.3.6  因公出差期间如有行李托运，可报销行李托运费。

1.4  工作人员职级界定

1.4.1  董事层：包括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

1.4.2  高管层：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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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中管层：包括各项目部经理、副经理、党支部书记、

各管理部主任、副主任。

1.4.4  员工层：包括各项目部员工、各管理部员工。

1.4.5  借聘员工：包括借聘西北油田普通工作员工（非高

管）。

1.5  常驻地界定

常驻地是指库尔勒市。

1.6 工区界定

主要指业主方所属工区，包括业主方在巴州、阿克苏、和田

及喀什等区域范围内的油田区域。

1.7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董事层、高管层、中管层、员工层。（一

般借聘员工不适用本办法，按原单位标准进行报销）

2  管理职责

2.1  经营财务部是公司差旅费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差旅费管

理办法的制定、发布及审核报销。

2.2  人力资源部负责考勤核实。

2.3  项目部经理、副经理负责项目部出差人员票据收集、汇

总、审核，并上报经营财务部。

3  管理要求

3.1  差旅费管理原则。各管理部、项目部应从严从紧控制差

旅费，明确出差目的和任务，严格控制公务出差人数和天数，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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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差旅费报销审核，厉行节约，降低成本。

3.2  公务出差前，必须先填写线上《出差审批单》，经公司

总经理审批后方可出差。 

3.3  出差人员不得擅自延长出差天数或改变出差区域，确因

工作需要变更的，需总经理审批后方可变更，否则不予报销。

3.4  员工从居住地到工区产生的交通费每年额度为4000元。

乘坐飞机报销时必须提供行程单，交通费票据应提供实名制票据；

交通费报销金额超过 4000 元以上时，超过报销额度部分，在后

期绩效工资中扣减；交通费报销金额不满 4000 元时，差额部分

在年末绩效工资发放。

3.5  员工返回工区，一个月内必须提交票据，超期提交，当

次行程交通费由个人承担；项目部按期完成费用报销核算工作，

未按期完成项目部管理层扣除当月绩效 20%。

3.6  工作人员报销差旅费时，应据实填写报销单，凭真实、

合法有效票据履行报销程序。出差期间与差旅活动无关的费用，

均由个人自理、不予报销。不符合审批程序、明细单据等附件不

全的不予报销。超出本办法规定控制标准的部分不予报销，由个

人承担。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当次行程

的差旅费不予报销并扣减本人当月绩效的 50%。

4  费用标准

4.1  交通费标准

4.1.1  公务出差乘坐交通工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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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务出差乘坐交通工具标准

乘坐标准
工作人员职级

飞机 火车 高铁(动车) 轮船

董事层 高端经济舱 软卧(席) 一等座 二等舱

高管层 经济舱 软卧(席) 二等座 三等舱

中管层 经济舱 硬卧(席) 二等座 三等舱

员工层 经济舱 硬卧(席) 二等座 三等舱

4.1.2  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

确因身体不适、重要公务陪同、执行紧急任务且票源紧张等原因

需超过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并据实报销的，提交申请经总经理

审批后方予报销。

4.1.3  公务出差订机票不得超过全价的六折，特殊情况需购

买六折以上机票出行的，提交申请经总经理审批后方予报销；超

出以上规定且乘坐表 1 中未列示的交通工具，不分职别，凭票经

总经理审批后据实报销。

4.2  住宿费标准

4.2.1  公务出差住宿时，公司在出差地有协议酒店的，应选

择协议酒店住宿，协议酒店确实无法安排住宿的，按 4.2.2 条款

执行。

4.2.2  公务出差住宿费标准（上限）。

表 2 公务出差住宿费标准上限(单位：元/天)

出差地点 董事层 高管层 中管层 其他员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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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 550 500 400 300

省会城市及其他直

辖市
450 400 350 250

其他 400 400 300 200

4.2.3 确因执行紧急任务等原因需超过住宿标准上限的，提

交申请经总经理审批后方予报销。

4.3  伙食补助费标准

公务出差期间，伙食补助费以出差日历天数为准计发，包干

使用。巴什托工区在标准之上增加 10 元/天；顺北工区在标准之

上增加 30 元/天；在工区内工作期间不能统一就餐的人员，伙食

补助费在标准之上增加 40 元/天；在非公司物业公司就餐，需缴

纳搭伙费或加餐费的，费用按物业公司收取的具体金额报销。出

差期间伙食补助费标准见表 3。
表 3 公务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单位：元/天)

出差地区 董事层 高管层 中管层 其他员工层

工区内 120 120 80 50

工区外 120 120 80 50

4.4  市内交通费标准

公务出差期间，由公司或接待单位提供车辆接送，不予核发

当日市内交通费；董事层及高管层工区内市内交通费按照工区外

标准执行；市内交通费以到达目的地后的出差日历天数计算，计

算标准见表 4。
表 4 公务出差市内交通费标准(单位：元/天)

出差地区 董事层 高管层 中管层 其他员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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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区外 80 80 50 40

5  监督问责

公司各项目部、管理部应当加强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差活动

和经费报销的管理，确保内容真实、完整、合规，票据来源合法。

经营财务部对差旅费报销进行日常监督,一旦发现违纪违法违规

行为，依纪依法依规予以制止、纠正，并视情节轻重报公司监督

部门。

6  附则

本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经营财务部负责解释。


